



样本                 废旧物资销售与管理合同  

甲方（销售方）：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 

乙方（购买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地点：扬州市 
鉴于甲方拟销售废旧物资，乙方有意购买该物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标的物（名称、单价、数量、金额（本合同币种为人民币））

	废旧物资名称
	预估数量 吨
	含税单价 元/吨
	合计金额  元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二、质量条款

1、由于甲方所售废旧物资是报废物资，甲方对所售废旧物资不给予任何质量方面的担保或保证；乙方在使用、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过程中，产生的质量、安全等问题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，由此产生一切的责任及后果由乙方承担。

2、乙方应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购买本合同项下废旧物资的相应资质。乙方应以安全合法的方式处置甲方所销售的废旧物资，乙方应承担在废旧物资再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
三、提货

1、乙方必须在接获甲方提货通知后 2日内至甲方相关部门办理提货手续，甲方有权在提前通知乙方后对提货时间进行变更。

2、乙方提货前将全部废旧物资成交价款（或全部废旧物资成交预估款）存入卖方指定帐户或交至甲方财务部，经甲方财务部门确认到帐后方可提货，待全部物资提清出库后，按实际计量数量进行货款结算，多退少补。

四、装运 

1、 乙方负责在提货地点对废旧物资进行装运，自行确定装运方式。如废旧物资需在装运前进行拆解的，乙方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拆解处理，并承担相关费用。

2、本废旧物资甲方厂内暂存包装采用 切片外袋或卷布用木轴 装，其包装重量计入内包装废品重量，价格按内包装物单价计算，与装废旧物资一同出售，不予回收。乙方认为必要时，可在装运前对废旧物资进行其它适当包装，以满足运输、储存和保管的需要，因未自行包装或自行包装不当造成环境污染、废旧物资损毁、丢失或给第三方造成损失、损害的，乙方自行承担相关责任。

3、乙方装运废旧物资时，须听从甲方有关负责人员的指挥，不得装运本合同标的物以外的甲方物资。

4、废旧物资装运期间，乙方人员应遵守甲方的安全规则及要求，做好安全措施。乙方人员应在指定工作范围内工作，不得影响甲方的正常生产活动。如因乙方原因发生安全事故导致甲方遭受损失的，乙方应负责赔偿。

5、乙方应做到文明装运，避免造成环境污染，每次装运结束后做好废旧物资堆放现场的清理工作。

五、费用承担

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相关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合同价格、拆解费、装卸费、运输费、保险费等均由乙方承担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乙方不履行本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继续履行、赔偿损失或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。

1、 乙方逾期提货的，每逾期1天，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金额0.5％的违约金；逾期超过8天（含本数）时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此等解除并不影响甲方要求乙方支付上述违约金的权利，相关款项在投标保证金中扣除

2、乙方不听从甲方指挥，造成环境污染或不清理装运现场的，每发生一次，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格10％的违约金，相关款项在投标保证金中扣除。

3、乙方装运本合同标的物以外的甲方物资的，应向甲方返还，并支付合同价格10%的违约金；且甲方有权视情况解除合同。

七、适用法律

本合同的订立、解释、履行及争议解决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
八、争议解决 

1、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

2、若争议经协商仍无法解决的，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3、在争议解决期间，合同中未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。

九、附则

1、本协议经甲、乙双方签字生效。

2、本协议壹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。
甲方签章：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  乙方签章：
联系电话： 0514-88460616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
时    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时    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电汇资料：公司名称：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   
 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扬州联谊支行           银行账号：90090188000022350
财务部联系电话：0514-87461178
邮递地址：扬州市广陵经济开发区迎春路28号 行政人事部   收件人：郑泽东

行政人事部联系电话：0514-87466278 


